
2023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童玩日報」學員及助理

招生簡章

壹、活動內容

本活動招募宜蘭縣籍國小五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以課程培訓

觀察及書寫能力，鼓勵學生於童玩節活動期間記錄並分享園區內每日資訊

展覽活動、演出團隊、遊樂設施等，用孩子的視角，以童趣的調性介紹、記

錄童玩節園區每日的點點滴滴。並招募目前就讀於大專院校各科系學生或

具學士學位者擔任助理，協助採訪、寫作與發佈於網路社群平台（臉書粉

絲專頁：【宜蘭童玩日報】）。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宜蘭縣史館

叁、招生對象

一、學員

就讀本縣國小五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宜蘭縣籍  學生  ，喜愛文藝創作

與活動。

二、助理

國內各大專院校學生或具學士學位者，對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活動

報導、文字創作有興趣者。

三、注意事項

工作人員（含學員、助理）於活動期間，均須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對 COVID-19 疫情之防疫規範。

肆、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

即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五）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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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表件

（一）報名表件如本簡章所附，或請自行下載，下載網址：

1.宜蘭縣政府文化局：http://www.ilccb.gov.tw

2.宜蘭縣史館：http://yihistory.e-land.gov.tw

（二）填寫注意事項：

1.報名表

（1）請使用鉛筆或原子筆親筆書寫。

（2）請準備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2      張；  1      張黏貼於報名表，另      1  

張於照片背面書寫姓名後，以迴紋針別於  報名表右上角  。

2.作文

（1）題目「我想為宜蘭做的ㄧ件事」作文 1 篇，字數為 600 字

以內。

（2）請報名者親筆書寫，不得使用電腦打字編輯。

3.其他文件

（1）報名童玩日報學員，需檢附家長同意書

（2）未滿 15 歲之學員及監護人，需檢附投保聲明書 2份(說

明請見陸、其他注意事項：一)。

（3）如曾擔任小記者，請檢附服勤證明影本。

三、收件方式

（一）請備妥各項報名表件紙本，以郵寄方式報名，信封左上角請註

明「報名童玩日報學員／助理」。

（二）郵寄地址：260011      宜蘭市縣政北  路      3      號     宜蘭縣史館     收  

（三）收件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五）截止  ，以郵戳為憑。資料不齊

者，視同報名無效。

四、洽詢聯絡：宜蘭縣史館

（一）電話：（03）9255488 分機 5013陳先生

（二）地址：260011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3號

（三）時間：週一〜週五，AM 9:00〜PM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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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甄選方式與活動流程

甄選方式及流程 日期及說明

初選

書面審查

（5/12 報名截止）

1. 書面審查報名資料及作文。

2. 通過書面審查者，將各別通知參加面試。

面試

（5/27）

1. 預計於 5/27（六）辦理面試。

2. 對象為通過書面審查的學員及助理。

公佈

初選名單

（6/2）

預計 6/2（五），於文化局、宜蘭縣史館網站公佈通

過初選的學員及助理名單。

複選

培訓課程

（6/10-6/11）

1. 暫訂 6/10（六）及 6/11（日）共二日，通過初

選的學員及助理應全程參與。

2. 課程表如后。

公佈

複選名單

（6/17）

依據課程表現及成果，預計於 6/17（六），於文化

局、宜蘭縣史館網站公佈複選名單。

實習 實習課程（6/30)

1. 暫訂於 6/30（五），通過複選之學員及助理應

全程參與。

2. 課程表如后。

服勤
服勤階段

（7/1-8/13）

7/1（六）至 8/13（日）童玩節活動期間，由大會依

人力需求及個人意願安排服勤擔任童玩日報小記者/

助理，進行活動採訪、書寫與分享。

說明
各階段活動方式及流程，將視疫情變化、配合政策等實際情形，改為

線上形式或中止辦理。

*培訓課程時間表

時間／日期 6／10 (六) 6／11(日)

08:40〜09:00 報到
報到

09:00〜09:10 開 幕 式

09:10〜10:30
相見歡、自我介紹

(講師：黃秋菊老師)

攝影技巧

(講師：林宗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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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日期 6／10 (六) 6／11(日)

10:30〜10:4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0:40〜12:00
媒體識讀與新聞採訪

(講師：沈如峰老師)

攝影實作(分 A、B組)

(講師：林宗評老師等)

12:00〜13:00 午餐 午餐

13:00〜14:20
童玩日報寫作

(講師：鄭宇皓老師)

學員實作(二)(分 A、B組)

(講師：鄭宇皓老師等)

14:20〜14:4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4:40〜16:00
實作(一)參與及採訪

(講師：鄭宇皓老師等)

學員實作(三)(分 A、B組)

(講師：鄭宇皓老師等)

說明：1.地點：宜蘭縣史館。

2.課程及講師尚為暫訂，將視實際情況有所調整。

*實習課程時間表

時間／日期 6月 30日（五）

09:30〜09:50 報到（親水公園）

09:50〜10:00 集合─大合照

10:00〜11:00 場地巡禮與解說

11:00〜12:00 採訪、撰稿及編輯

12:00〜13:00 午餐

13:00〜16:20 採訪、撰稿及編輯

16:20〜17:00 編輯檢討會議

17:00 賦歸

說明：1.地點：親水公園童玩節園區。

2.請學員自備數位相機，並請自行妥善保管。

陸、其他注意事項

ㄧ、依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壽險被保險人於滿      15      歲前身故，保險公司可於  

限額內提供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  現行金額為      61.5      萬  )  ，並依保險法第  

135      條規定於傷害保險準用之。  爰此，報名參加童玩日報學員年紀未滿      15  

歲者及監護人，請詳閱投保聲明書(共      2      份)內容，並於聲明書簽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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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報名表一併繳交。 

二、本活動請學員自備數位相機，並請自行保管、維護，主辦單位不負遺失及

保管之責。

三、課程天數、內容與辦理形式，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調整之權利。

四、培訓、服勤階段表現不佳，或因個人因素影響工作之學員或助理，經主編

老師考核，得終止其實習及服勤身份。

五、學員於實習及服勤期間之交通，可搭乘主辦單位提供之接駁車輛；助理交

通自理。

六、學員及助理應依排班表出席，並遵守各項規定，完成工作。

七、活動結束後，由主辦單位發給證明，日後並得優先聘任童玩日報學員及助

理。

八、本招生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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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童玩日報」

□學員□助理 報 名 表

編    號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二吋半身

 脫帽照片

 粘 貼 處

請另備      1      張，於背面  

書寫姓名後，以迴紋

針別於本表右上角。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行動電話

住    址 □□□－□□□

E-mail

就讀學校 科系／班級 　　　　　　科／系　　　年　　　班

社團經驗

（如：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在校參與之社團等）

專長興趣

飲食習慣   □葷   □素 T恤尺寸
    □XS    □S    □M    □L

    □XL    □其它：         

健康狀況
  □健康

  □特殊疾病               　　　　　　　　　　　　　          （  請說明  ）  

  □曾於                    年擔任童玩日報小記者；□曾於            年擔任童玩

日報助理。

　　1. 無則免勾選，亦不需填寫。

　　2. 曾擔任小記者者，請檢附小記者服勤證明影本。

家長資料欄

姓    名 行動電話

電    話

E-mail

※請用鉛筆或原子筆親筆書寫（請勿超出本頁）；灰色欄位部分請勿填寫。

 6



作文：我想為宜蘭做的一件事

說明：報名學員及助理者均需書寫本篇作文，並請親筆書寫，不以電腦擅打。字數以 600
字為限；本頁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或延伸書寫於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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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童玩日報」學員報名簡章

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                  ，參加由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主辦之

「2023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童玩日報』活動」。本人願督促其於活動

期間遵守相關規定，並自行接送，同時於服勤期間注意自身安全。

此致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學生家長：                                  （  簽章  ）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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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玩節活動期間由大會投保之人員投保聲明書                                        

投保聲明書
(未滿 15足歲被保險人適用)

本人(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瞭解並同意，如被保險人身故時未滿 15足歲，則其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契（附）約及傷害保險契（附）

約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含本次及先前已投保者，且不限貴公司，以下同），將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被保險人之人壽保險契（附）約或傷害保險契（附）約如於 109年 6月 12日（含，以下同）以後所投保者，其喪葬費用保險金給付總和不

得超過本次投保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註1﹞。超過部分貴公司不負給付責任，並依契約約定無息退還該

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二、被保險人如有於 99年 2月 3日(不含，以下同)之前投保人壽保險契（附）約或傷害保險契（附）約者，其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依下列方

式辦理﹝註2﹞：

(一)99年 2月 3日之前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大於或等於本次投保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者，其喪葬費

用保險金之給付依99年 2月 3日之前投保當時之契約約定辦理。而本次投保之人壽保險契（附）約或傷害保險契（附）約，貴公司均不負給付

責任，並依契約約定無息退還本次投保契（附）約之已繳保險費。

(二)99年 2月 3日之前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小於本次投保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者，本次投保之喪葬

費用保險金給付加計99年 2月 3日之前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給付總和，以本次投保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

半為限，超過部分貴公司不負給付責任，並依契約約定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三、前二款情形，於投保投資型人壽保險者，貴公司依保單條款約定，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並將原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

值，按約定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此致

泰安保險(股)公司

要保人簽名：                           要保人之法定代理人簽名：                         

被保險人簽名：                   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簽名：                   

(未滿 7足歲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7歲(含)以上未滿 20足歲且未婚者，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簽名。)

聲明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註1﹞保險法第107條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前二項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註2﹞範例

1. 未滿 15足歲之被保險人於 109年 6月 12日以後首次投保人壽保險契（附）約或傷害保險契（附）約，若被保險人身故時未滿 15足歲，保

險公司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不得超過本次投保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現行為 61萬 5千元)。保險公司就超過

部分不負給付責任，並依契約約定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2. 未滿 15足歲之被保險人於 99年 2月 3日之前已投保 200萬元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之人壽保險契（附）約或傷害保險契（附）約(下稱 A契

約)，又於 109年 6月 12日後投保 61萬 5千元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之人壽保險契（附）約或傷害保險契（附）約(下稱 B契約)，若被保險人於

109年 6月 12日後身故且未滿 15足歲，保險公司依訂定A契約時之契約約定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200萬元。保險公司就 109年 6月 12日後投保

61萬 5千元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之 B契約不負給付責任，由保險公司依B契約約定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本文件需簽名之欄位，已由簽名欄所稱之當事人本人親自簽名，且經保險業務員親視簽名無誤。

保險業務員簽名：                                     簽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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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期間由宜蘭縣史館投保之旅遊平安險投保聲明書

2023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童玩日報—人員投保聲明書

投保日期 投保人(學員)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5/27、6/10-6/11、6/30

(1)被保險人未滿 7足歲者或其他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如為未 

   成年或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親簽確認。

(2)依保險法第107條，未滿 15歲被保險人之累計喪葬費用保險金總和，不得超過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

   累計喪葬費用保險金總和：係指被保險人於① 99年 2月 3日之前及 109年 6月

     12日以後投保人壽保險契(附)約或傷害保險契(附)約或旅行平安保險契約者，

     其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總和(含本公司及其他保險公司，目前為新台幣 61.5萬

     元)。

   保險法第② 107條：以未滿 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

     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 15歲時始生效力。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有關遺產稅喪

     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

      前 2項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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